
編號：AN129/09.10 
香海正覺蓮社 

佛 教 普 光 學 校 

學生課外活動通告 

 

致：貴家長 

事由：第四屆校運會 

本校將舉辦第四屆校運會。校運會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，從參與運動比賽中，不單止可以

鍛鍊同學的體能、反應，還可以讓學生體會到遵守比賽中公平的規則，學習自律及培養公平競爭的態

度；並可從勝負中，體驗「勝不驕，敗不餒」的體育精神。故此，本校將會安排全體學生出席本校舉

辦的第四屆校運會。詳程如下： 

 

(一) 日 期 ： 2010 年 3 月 25 日（星期四） 

(二) 時 間 ： 上午八時五十五分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

(三) 地 點 ： 上水北區運動場 

(四) 午 膳 安 排 ： 午膳照常由校方訂購，並於場內進食。(若學生平日沒有訂購飯盒，    

請家長為學生自備午膳) 

(五) 費 用 ： ＄20（在課外活動費內扣除） 

(六) 服 裝 ： 穿著整齊學校運動服裝及運動鞋 

(七) 接 送 安 排 ： 稍後通知 

(八) 負 責 老 師 ： 黎金華主任及盧偉雄主任(聯絡電話:2669 4445) 

(九) 注 意 事 項  1. 校運會翌日 2010 年 3 月 26 日(星期五)，放假一天。 

2. 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資助本校第四屆校運會的部份籌辦經費。 

3. 若學生當日缺席，需如常通知校方並填寫請假通知。 

4. 貴子弟所參加的比賽項目將會由體育老師按學生的能力及專長編排

賽事。比賽項目包括：徑賽─25m、50m、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。

田賽—立定跳遠、跳遠、擲壘球、擲豆袋、推鉛球。學生最多只可參

加田、徑項目各一項。 

5. 若當日運動會因惡劣天氣而取消(如黃雨)，學生需回校上課，翌日的

假期亦取消。 

是次運動會除邀請學生參加之外，更歡迎家長參與親子接力賽、啦啦隊及大會工作人員。請家長

填寫後頁回條回覆有關安排。 

多謝垂注。 

  香海正覺蓮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教普光學校 

 

 

 

2010 年 2 月 22 日 



編號：AN129/09.10 
香海正覺蓮社 

佛 教 普 光 學 校 

第四屆校運會回條 

敬覆者:有關 貴校第四屆校運會通告已知悉。本人回覆如下：(請於適當空格加上9號) 

項

目 
內容 選擇 備註 

1 

學生出席 � 同意敝子弟參加第四屆校運會的比賽項目。 

� 同意敝子弟出席第四屆校運會為運動員打氣， 
但不參與比賽項目。 

� 敝子弟將不會出席第四屆校運會。(不需填寫下列 2-7 項) 

請;一項 

因校運會是全校

性活動，不出席

學生當日不用回

校。 

2 
家長出席 � 家長____名出席第四屆校運會 (繼續回答 3-7 項) 

� 家長不出席第四屆校運會的比賽(不需回答 3-5 項，跳答第 6-7 項) 

請;一項 

3 

親子接力賽 � 家長參加親子接力賽 
(名額有限，如超額報名，由校方抽籤決定。) 

� 不參加親子接力賽 

請;一項 

4 

家長 

參加 

項目 

� 家長____名參加啦啦隊 

� 家長____名參加大會義務工作 

� 家長____名只陪同學生 

請;一項 

5 
家長 

午膳安排 

� 請為本人訂餐_____盒(費用($17/盒)在學生活動費扣除) 

� 不需為本人訂餐(家長需自備午膳) 

請;一項 

 返放學安排   

6 

運動會 

當日 

學生 

返學 

安排 

� 家長陪同學生於 8:55a.m.自行到達上水北區運動場 

� 學生照常乘校車返學 

� 學生 8:20a.m.前到學校(將會有校車接送學生到運動場) 
(只適合平日家長接送或自行返學的學生) 

請;一項 

當日學校只為學

生提供校車服

務，家長需自行

往返運動場 

7 

運動會 

當日 

學生 

放學 

安排 

� 家長於 3:45p.m 到達上水北區運動場接學生放學 

� 家長於 4:00p.m.到學校接學生放學 

� 學生於 3:45p.m.在運動場自行放學(由老師帶領到上水火車站) 

� 學生 4:00p.m.於學校自行放學 

� 學生照常乘搭校車放學 

請;一項 

當日學校只為學

生提供校車服

務，家長需自行

往返運動場 

    此覆 

香海正覺蓮社 

佛教普光學校 

 

 

 

家長簽署:  
學生姓名:  

班別:  
日期: 2010 年 2 月_____日 

 註:活動負責人-黎金華主任及盧偉雄主任


